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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26 号 

 

深圳市康达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18年 7月 2日披露的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

和《诉讼进展公告》等披露文件显示： 

1．你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召开了股东大会对董事会、监事

会进行换届选举，并在 6月 28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《民

事裁定书》，法院裁定你公司不得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剥夺京基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基集团”）的表决权。 

2．你公司认为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六条规定“为保持公

司重大经营政策的连续性，董事会换届时所更换、增加的董事数额总

计不得超过上届董事会董事名额的三分之一”。基于此，你公司将非

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和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分别设置为留任和新选 2 个

议案，即共计 4个议案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。 

3．在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中，你公司表示，如京

基集团所提名的董事、监事候选人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按前述《民事裁

定书》裁定的计票方式获得通过，董事会暂认可当选董事、监事，但

由于存在公司公告中提及的提名股东的合法、合规性的问题，该等董

事、监事的任职资格仍然需待监管机构的核查确认。因此，本次股东

大会在执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的前提下公布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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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，并依据董事会决议就议案分类进行统计并公布了另外二种表决

结果。基于上述情况，公司在执行《民事裁定书》的情形下，深圳市

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超投控”）提名的 5位留

任非独立董事当选，祝九胜因本人提出不再留任董事而不当选，京基

集团提名的 1位非独立董事当选；华超投控提名的 2位留任独立董事

当选，1位新选独立董事当选，京基集团提名的 1名新选独立董事当

选；华超投控提名的 1位监事、京基集团提名的 2位监事当选。 

同时，你公司于 2018年 7月 2日午间披露《第九届董事会 2018

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董事会决议》）和《第九届监事

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监事会决议》）。《董事

会决议》称，“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因由提名股东京

基集团有限公司所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董事熊伟、独立董事

王红兵的任职资格仍然需待监管机构的核查确认，即公司十名当选董

事中有两名董事履职待确认，故会议应出席董事八名，实际出席董事

八名。其中，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、独立董事徐国平先生以通讯形式

参加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”。《监事会决议》称，“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

议，因由提名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所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

监事易文谦、监事陈涛的任职资格仍然需待监管机构的核查确认，即

公司五名当选的监事中有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履职待确认，故会议应出

席监事三名，实际出席监事三名。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”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 

1．请你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说明你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中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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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董事会换届时所更换、增加的董事数额总计不得超过上届董事会董

事名额的三分之一”的规定是否违反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董

事会换届的有关规定，是否存在强制限定改选董事名额、变相延长董

事任期、限制和剥夺中小股东选举董事的权利等情形；如否，请详细

说明理由及依据。 

2．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，股东大会选举董事、监事，可

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，实行累积投票制。本法

所称累积投票制，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，每一股份拥有

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，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

使用。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2.2.11 条规定，上市公司应

当在董事、监事选举中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，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

意见。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 30%以上的公司，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。

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。

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

应当分别进行。 

请你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说明你公司将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和

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分别设置为留任和新选 2个议案，共计 4个议案进

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安排，而不是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和独立董事换

届选举共计 2个议案进行累积投票，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五

条以及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2.2.11条的规定；如是，请

详细说明理由以及依据。 

3．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股东大会通过有

关董事、监事选举提案的，新任董事、监事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就任。

根据你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结果，公司在执行《民事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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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的情形下，董事熊伟、独立董事王红兵、监事易文谦、监事陈涛

的表决结果均为当选，且独立董事王红兵在三种计票结果下均显示当

选。但是，你公司在《董事会决议》、《监事会决议》中认为，因由京

基集团所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董事熊伟、独立董事王红兵、

监事易文谦、监事陈涛的任职资格仍然需待监管机构的核查确认，相

关人员未出现在应出席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的名单中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是否执行《民事裁定书》的裁决，并认可由京基集团

所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董事熊伟、独立董事王红兵、监事易

文谦、监事陈涛的任职资格，你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或监事会会议是

否通知前述人员参加；你公司认为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董事熊伟、

独立董事王红兵、监事易文谦、监事陈涛的任职资格仍然需待监管机

构核查确认的行为是否违反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你公司章程

的相关规定；如否，请详细说明理由及法律依据。 

（2）你公司认为上述董事会会议以及监事会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的法律依据。 

4．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尚未聘请 2017年年报的年审会计师，请说

明相关进展情况，并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、充分

揭示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的相关风险。 

请你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就上述问题进行说明，请 2017年年度

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就前述 1-3项逐一发表结论明确的法律意见，并

于 2018年 7月 5日前书面回复我部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

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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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7月 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